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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

特别提示:

1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

2、本次临时股份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。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于2012年7月10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2栋6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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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过《关于修改<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52,718,0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；反对

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%。

（四）通过《关于修改<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52,718,0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；反对

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%。

（五）通过《关于制订<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52,718,0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；反对

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%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进行现

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

资格；出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

2．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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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

2010年7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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